附件2 西南大学运动队学生训练课成绩替换申请表

	姓名
	
	学号
	
	联系电话
	

	学院（部）
	
	年级/专业
	
	运动队名称
	

	训练课成绩
	
	替换学分
	
	申请人签字
	

	序号
	拟替换课程名称
	学分
	课程编号
	替换前成绩
	替换后成绩

	1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
	校体委

审核意见
	审核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加盖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各学院
（部）
审核意见
	教学秘书审核签字：
教学院长审核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加盖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教务处

审核意见
	审核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（加盖公章）
年    月    日


说明：1. 本表由申请人填写电子版，纸质打印1份并签字确认，交所属学院、校体委办公室和教务处成绩与学籍管理科办理、归档。

  2. 高水平类运动队学生每学期可申请替换的课程不超过6学分，体育专业类运动队、公共体育类运动队学生每学期可申请替换的课程不超过4学分。

      3. 思想政治理论课、军训和军事理论课、专业核心课程和综合实践课程（毕业论文、毕业设计、毕业作品、毕业实习等）不能替换。
4. 拟替换课程总成绩不低于45分。
5. 训练课程总成绩达到70分及以上的，拟替换课程总成绩按70分记载；训练课程总成绩低于70分的，按训练课程总成绩实际分数记载。
